
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
中華民國9 3 年 7 月 1 6 曰 

院台大二字第0 9 3 0 0 1 8 5 6 1號

解 釋 文

「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 （以下稱注意事項）係中 

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内政部爲執行土地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八十 
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刪除）所訂定。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注意事項 

第四點規定，公私法人' 未滿十六歲或年逾七十歲之自然人 '專任農耕以 

外之職業者及在學之學生（夜間部學生不在此限） ，皆不得申請自耕能力 

證明書，致影響實質上具有自任耕作能力者收回耕地之權利，對出租人財 

產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以及第十五條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上開注意事項之規定，應不予適用。本院釋 

字第三四七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變更。

解釋理由書

内政部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 

意事項第四點，乃系爭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雖該注意事項已於八十九 

年一月二十八日停止適用，並於八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廢止，因有保護聲請 

人基本權利之實益，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 

定 ，應予受理，合先敘明。

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爲限，又收回出租農地 

自耕，出租人須有自任耕作之能力，分別爲土地法第三十條（八十九耳'一' 
月二十六日刪除）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明定。 

内政部基於主管機關之權限，爲執行上述法律及農業發展條例等規定，於 

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訂定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八十 
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停止適用、八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廢止）。七十九年六月 

二十二日修正之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公私法人 '未滿十六歲或年逾七十 

歲之自然人、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者及在學之學生（夜間部學生不在此 

限） ，皆不得申請自耕能力證明書，增加農地承受人及欲收回出租農地之 

出租人證明其具有自任耕作能力之困難，致影響實質上具有自任耕作能力 

者承受農地或收回耕地之權利，對人民財產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尚非 

僅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之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與 

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以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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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注意事項之規定，應不予適用。

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上開注意事項第三點第四款規 

定 ：申請人之住所與其承受農地非在同一或毗鄰鄉（鎭 、市 、區）者 ，視 

爲不能自耕，不准核發證明書，但交通路線距離在十五公里以内者，不在 

此限。此項規定嗣於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爲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 

其内容爲：承受農地與申請人之住所應在同一縣市或不同縣市毗鄰鄉 

(鎭、市 、區）範圍内者，始得核發證明書，未考慮現代農業機械化及交 

通工具機動化之因素，致影響實質上具有自任耕作能力者承受農地或收回 

耕地之權利，與憲法第二十三條及第十五條意旨不符，本院釋字第三四七 

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變更。至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與憲 

法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之規定並無違背，業經本院釋字第五八〇號解釋在 

案 ，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大法官翁岳生

大法官城仲模王和雄謝在全賴英照 

余雪明曾有田廖義男楊仁壽 

林子儀許玉秀

抄林〇〇聲請書

爲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四五八號判決所適用之「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内政部頒訂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 

請及核發注意事項」違反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工作權與職業選擇自由權，茲依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解釋而諭知聲請人 

敗訴之確定判決牴觸憲法而無效。

壹 、聲請解釋之目的

按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四五八號判決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不得收回自 

耕」 ，長期持續剥奪耕地出租人收回租赁耕地自由管理收益其財產之 

權 ，又其所適用之内政部頒訂：「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 

事項」 ，係爲因應農地買賣、贈與、法院拍賣而移轉者申請以憑辦理 

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惟土地法第三十條'第三十條之一均已於八十 

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八九〇〇〇一七四三〇號令刪 

除 ，「農業發展條例」之修正亦同日公布實施，則隨農地開放自由買

句法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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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農地承受人及繼承人都不再限制爲能自耕者，爲何出租人收回自

己之出租耕地仍須受自耕能力之限制？因之，本案最高行政法院之判

決發生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疑義，茲依

中華民國憲法第七十八條，聲請鈞院解釋憲法，並賜准解釋如后：

一 、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無效。

二 、 内政部頒訂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不再援 

用 。

三 、 本解釋有拘束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四五八號判決之效 

力 。

貳 、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 聲請人業自耕農，有自耕農地，從農相當久。缘因出租耕地擬收 

回自耕，礙 於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以下簡稱減租條例）不 

得不申請自耕能力證明，鄉公所核發後，經過數年又莫名其妙撤 

銷 ，聲請人不服，一再訴願均遭驳回，遂向行政法院提行政訴 

訟 ，該院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内政部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台七九 

内地字第八〇〇三九九號函頒布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 

發注意事項」 （以下簡稱注意事項）及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台 
八十五内地字第八五七七九〇五號函均係行政命令，而非法律， 

有違法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工作權及基本權利之疑。

二 、 按憲法第十五條明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 

障 。」欲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不論是列舉權或非列舉權，均需 

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才得以法律爲之。又參照司法院 

釋字第一三七號'第三四七號'第四〇〇號'第四〇四號'第四 

四〇號 、第四四三號等解釋，對有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基 

本權利意旨者，諸如減租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或欠缺法律授權 

之規定，如注意事項之行政命令，均應宣告限期失效或不再援 

用 。

三 、 综上所述，本案最高行政法院之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即有違 

憲之疑義。

參 、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

一 、所 謂 「法規命令」係經法律明文授權後所訂定之行政命令。一般 

在法規命令中均須明文其係基於何一法律之授權所訂定。本案 

「注意事項」第一條明定：「凡農地所有權因買賣、贈與、交 

换 、法院拍賣等原因而移轉者，其農地承受人應先依本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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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

申請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以憑辦理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内 

政部自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起頒訂之「注意事項」純係因應農 

地買賣辦理所有權移轉之用，其授權來自土地法第三十條之規 

定 ，無關減租條例，事極明然。況查土地法第三十條已於八十九 
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統公布刪除，注意事項已失所附麗，已無法律 

之明文授權，自非法規命令。行政機關長久以來因便宜行事，將 
出租人收回其出租之農地自耕亦納入「注意事項」範圍，顯然逾 

越法律範疇，更甚者，其所訂：「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者應驳回 

其申請」 ，限制人民選擇工作之自由權利，有違憲法第二十二條 

之規定。

二 、 按人民職業或工作之自由爲憲法所保障。有關限制内容更須符合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要件。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 

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工作爲其職業，而有從事工作之時間、地 

點 、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經 

營 、管理之自由。所謂「自耕」並非專指能自任耕作，由於農業 

機械化之普及，發展精緻農業、減低生產成本、科學化經營均爲 

現代農業應具備條件，過去以有勞力勝任田間工作與否界定自耕 

能力，或有無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限定自耕一詞，則不合時宜。 

耕地出租人是否自任耕作納入「注意事項」 ，藉以限制人民私有 

地之使用、管理自由權，涉及人民財產權及工作權之限制，有悖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三 、 按憲法第十五條明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其闡明，憲法是人民生計之最大保障書，不允許非經法律規定或 

違背憲法規定之法律、行政命令恣意限制人民之權利或侵害人民 

受憲法保障之權利。聲請人收回出租耕地自耕，自屬憲法第十五 

條規定之權利。民國四十年實施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以 

下簡稱減租條例）第十九條暨内政部頒訂之無法律授權之「注意 

事項」 ，限制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收回其私有地自耕須附自耕證 

明 ，無異剥奪出租人之自由及權利，有違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 

應不再援用。

四 、 權 衡 「減租條例」制定之時，以傳統農業社會爲主，田間工作全 

靠勞力，經濟活動尚未發展，農業外之就業機會極少，政府以

「減租條例」限制出租人之土地收益權與使用權固有其時代背 

景 ，但在今日，台灣已轉型爲工商業社會，無論在農業人口或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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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値方面都遠不及工商業的就業人口與產値。更何況，目前的 

農業政策已由「農地農有」轉變爲「農地農用」和 「自由租佃」 

關係，立法院亦於八十九年一月四日通過修正「農業發展條例」 

(以下簡稱農發條例） ，經總統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實 

施 。由於農發條例之實施，耕地租赁契約已明文改採「自由租 

赁」方式，故從台灣當前農業發展政策之角度與加入W T O 後之 

農業趨勢而看，限制出租人收回耕地之規定，實爲不妥。「減租 

條例」長期以來踐踏出租人之權益，剥奪出租人自由使用其出租 

地之權利，形成出、承租人兩造之法律地位不平等，更顯示「減 

租條例」是不平等條約，嚴重違憲，五十多年來出租人受害不 

淺 ，應即日起不再援用。

五 、比例原則是依循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謂「必要性」之精義演繹而 

生。通説認爲比例原則具有憲法位階之法律原則，有拘束立法' 

行政、司法之效力。法律、行政行爲及法律裁判均不得違反比例 

原則，亦即違反比例原則即屬違憲。比例原則亦係禁止過當原 

則 ，即干涉與介入之手段必須適於達成所欲達成之目的，同時其 

手段應爲必要，且手段不得與所追求之目的不成比例。國民政府 

遷台初期強制地主降低地租，並嚴格限制地主收回出租耕地而公 

布 「減租條例」 ，已歷半世紀，本質上實與「私法自治」暨 「契 

約自由」大原則相悖。耕地所有權人自由使用管理其田地之權利 

受長期過度的限制，顯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精神完全不符。 

尤其在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刪除土地法第三十條並公布修正農 

發條例以後，新訂立之農地租赁契約已採自由租赁方式，更突顯 

出同樣是耕地租赁卻因成立之先後不同，須適用完全相反之兩套 

法律，形同一國兩制之亂象。長期限制出租人收回出租地，其手 

段太過苛酷'過當，與目的不成比例，剥奪出租人私有地之收益 

權及使用權，侵害出租人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嚴重影響 

出租人之生計，因之，「減租條例」與 「注意事項」顯有違反憲 

法上比例原則，應即不予援用。

肆 、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土地所有人對自己所有土地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五條有所有權、使 

用權、收益權及處分之權，應不分類別。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於 

民國三十八年惟恐其政權被赤化而以威權統治，高壓手段在台實 

施不平等之「減租條例」 ，強制地主照政府訂定之低租額收租並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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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

嚴苛限制出租人收回出租耕地，至今已半世紀。該違憲之政策， 

於當時非常時期固有其迫切性，但本質上，耕地所有權人自由使 

用管理其私有地之權利長期被剥奪，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精 

神背道而胁。時至八十九耳'一'月二十六日總統公布刪除土地法第 

三十條並修正農發條例，政府之農地政策改變爲「農地農用」 、

「農地開放自由買賣」 ，人人都可承受農地從農。由此法律之修 

正 ，可肯定「減租條例」已不合時宜，購農地不再限制要有耕作 

能力，收回自己土地耕作反要自耕證明，天下沒有這個道理的。

二 、人民有選擇工作，從事各種行業之自由，政府不得加以侵害。查 

内政部頒訂之「注意事項」因非委任立法之範疇，依憲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之規定，應認無效。其自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起頒訂 

之 「注意事項」係爲因應農地買賣辦移轉登記而設，應與收回耕 

地無關，不能混爲一談。按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固非不得訂定行 

政規章，惟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事項，諸 如 「注意事項」限制申請 

人應無農耕以外之職業，須以法律定之，不得由行政機關以行政 

規章行之，此觀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及第七條 

之規定自明。

三'人民之自由及權利不應受行政機關公法上之干預，無論以實質或 

形式審查人民之權利自屬違憲，因人民從農之權利並無妨害社會 

秩序、公共利益，亦無妨害他人自由，更不生緊急危難之情事。

「減租條例」與 「注意事項」限制人民之自由及權利，則與憲法 

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相違。

四 、 就 「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及内政部頒訂之「注意事項」 ， 

限制出租人私權之行使而言，其目的在半世紀前因社會經濟以傳 

統農業爲主，對出租人之限制固有其考量，仍有違憲法之意旨。 

今隨時空之轉變，國家經濟結構改變，已由傳統一級產業進化至 

現今農耕機械化、高度科技化、資訊化，重管理之時代，基於出 

租人與承租人法律地位與社會地位相同而言，「減租條例」與

「注意事項」對出租人基本權利之苛酷限制，太不公平。此外對 
出租人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遭受長期限制，甚至 

剥奪出租人之基本權利至達其使用自己持有耕地之不自由，目的 

顯然過當，違背比例原則，踐踏出租人之權益，莫此爲甚。

五 、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本案時，土地法第三十條已刪除。農發條例已 

修正爲「農地農用」 、「農地開放自由買賣」 ，「農地租赁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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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自由租赁」新規則已發布施行，依法律適用原則「從新從 

優」 ，最高行政法院應撤銷原行政機關之決定，而適用新規則爲 

適法判決，方符法制。豈料最高行政法院仍執舊規則判決，實有 

違憲之疑，不法侵害聲請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聲請人有聲請解 

釋之利益，爰依法聲請鈞院解釋。

伍 、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四五八號判決書影本一份。 

附件二、内政部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台内地字第六六四二一六號

函。

附件三、内政部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台内地字第四五三一七二號

函。

附件四、内政部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台内地字第八〇〇三九九號

函。

五
八

謹 狀  

司 法 院

具狀人：林 〇 〇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附件一）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九十年度判字第四五八號

原 告 林 〇 〇 住 （略）

訴 訟 代 理 人 林 〇 〇 住同右

被 告嘉義縣新港鄉公所設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一

五號

代 表 人 葉 日 朗 住 同 右

右當事人間因有關核發證明事務事件，原告不服臺灣省政府中華民國八十 
七年八月二十一 日 八 七府訴三字第一六二五九六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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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缘原告所有坐落嘉義縣新港鄉〇〇段〇〇〇段二五八地號耕地，前出租於 

何吳〇〇，至民國七十九年底租期屆滿。原告以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擬收 

回自耕爲由，於八十年二月十三日以同小段一六八' 三五一地號爲現耕農 

地 ，申請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經被告於八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核發新鄉農 

字第一三六六號自耕能力證明書。嗣訴外人何〇 〇 （何吳〇〇之子）向被 

告舉發原告無自耕能力，請求被告撤銷上開自耕能力證明書，爲被告所否 

准 ，乃訴經嘉義縣政府八六府秘字第一二四八四四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 

分 ，由被告另爲適法之處分。被告據而撤銷上開自耕能力證明書，原告不 

服 ，循序提起行政訴兹。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原告於系爭耕地租期屆滿後，因擬擴大家 

庭農場之經營規模而收回自耕，乃於八十年二月一日向被告申請核發自耕 

能力證明書，經被告依内政部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台七九内地字第八〇 

〇三九九號函頒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 （下稱注意 

事項） ，於同月十三日核發予原告，其核發程序及調查事實並無不當之 

處 ，有審查表可稽。被告對訴外人何〇〇之檢舉曾指明該證明書係合法核 

發 ，不能因日後之變動而撤銷，且證明書之有效期間爲六個月等語。該證 

明書之核發既係合法且無瑕疵，具形式上之確定力，除有法定原因或法規 

根據，縱核發後該審核條件有所變更，亦不得撤銷，且撤銷若不合公益， 

則不予撤銷，上開注意事項，並無核發後得予撤銷之規定，且本件核發時 

間爲八十年二月間，並無内政部八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台八十内地字第九二 
一二四八號函之適用。被告自不得以八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事由，撤銷八十 

年核發之證明書，被告率予撤銷，不僅違背前開原則，影響法律關係之安 

定 ，且有違信賴保護原則，應依行政程序法草案第一百零二條及八十七年 
十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行政訴訟法第七條等規定，赔償原告因信賴上開 

行政處分而生之損害即系爭土地三十八年訂定之總收獲量減除租額，自八 

十七年一月十二日起至撤銷原處分之曰止，每年二千七百八十三台斤之蓬 

莱稻榖，如無實物以時價折付現金。次查，原告業自耕農，係現耕農民， 

有自耕地自任耕作已久，早其自耕農身分，非意圖炒作農地始變相取得農 

民身分之假農民，確有自耕能力。所謂自耕，非專指能自任耕作，其爲從 

事農業生產而直接自行經營耕作者，亦屬之。自耕之意義包含經營耕作， 

土地法第六條及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四款、第四條均有明文。且所謂出 

租人，包括家屬在内，原告之配偶亦爲自耕農，實際從事農耕工作已久，

句法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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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耕能力無疑，縱認原告本人不自任耕作，惟原告之配偶既其自耕能 

力 ，仍應視爲有自耕能力。另申請人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者，前揭注意事 

項第四點第三款固規定應駁回其申請。然所謂「專任」 ，依行政法院六十 

九年判字第五三六號判例意旨，係指非自任耕作或非爲維持一家生活直接 

經營耕作而「獨任」農耕以外之職業而言。易言之，須原告「獨任」農耕 

以外之工作而不自任耕作，被告始得據以駁回原告白耕能力證明之申請。 

申請人若僅兼職農耕以外之職業者，主管機關仍不得以上開規定逕予駁 

回 ，此觀内政部七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台内地字第四九五七四五號函及八 

十年一月三日台内地字第八八六七一 一 號等函之意旨甚明，是原告兼醫不 

足以否定原告之自耕能力。有 關 「申請人是否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之審 

查標準，業經臺灣省政府七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七六府地六字第一五〇九九 

八號函頒在案，再訴願決定所引内政部八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八十内地字第 

九二一二四八號函係指農業用地依土地税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免 

徵土地增値税，經稽徵機關發現有遺漏土地增値税之違章事實，得函請原 

核發自耕能力證明之機關撤銷原核發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情形，然該等撤 

銷以經有關機關證明申請人於申請時確不符前揭注意事項之規定爲限。本 

件原告自八十年二月一日已退休並無從事醫務工作，於被告核發原自耕能 

力證明時，原告確無專任農業以外之工作，被告於核發系爭自耕能力證明 

書時亦已爲實質審查，並於審查表上「申請人是否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 

一攔記明「醫師但已退休，附證明一份」 ，足見原告於申請時並無不符前 

揭注意事項之情形，被告不能舉證原告於申請時有違前開注意事項之規 

定 ，即率而撤銷，自於法不合。目前農業工作均以機械耕作，不須全賴勞 

力 ，且農業生產利潤低，農民利用農閒從事其他副業或兼差，以補農業收 

入之不足，並無不可。況八十一年一期作休耕，被告未爲補貼，原告爲生 

活所逼，不得已自八十一年七月起在星期一至五下午二點至六點在新陽醫 

院兼差，旋於八十三年九月間離職，並非「專任」 、「獨任」或 「全時」 

工作，仍以務農爲本業，自非專任農耕以外職業。揆諸臺灣省政府七十一 

年十一月五日地六字第四三一二〇號函示：「農會理事長既無明文規定每 

曰必須到會辦公，如現任農會理事長以務農爲本業，並未任農耕以外其他 

職業者，其申請核發自耕證明應予准許。」農會理事長無須每日到會辦公 

而承認其有自耕能力，舉重以明輕，應認原告其自耕能力。被告撤銷合法 

發給之自耕能力證明書，有違公平正義法則，剥奪原告工作選擇權，牴觸 

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及内政部頒訂之注 

意事項，均限制土地所有人之自由使用與收益，亦違背憲法第十五條意

五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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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

旨，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應屬無效，請鈞院依法函請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再者，土地法第六條規定：「本法所稱白耕，係指自任耕作者而 

言 。其爲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者，以自耕論。」然如何始具有自耕 

能力，土地法及相關法律並未明文，而土地法亦禾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任何 

施行辦法以爲認定標準，則内政部六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頒訂之注意事 

項 ，非屬委任立法之範疇，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即違背憲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應爲無效。 

被告以無效之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三款規定，撤銷原核發之證明書，不生效 

力 。被告在另案，未根據申請時之狀況，卻以原告在新陽醫院兼差一事誤 

認爲專職，而以八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新鄉民字第一九三八號撤銷新鄉農字 
第一三六三號自耕能力證明書，逾越行政裁量權。鈞院八十四年度判字第 

二一六九號判決予以採信，難謂無瑕疵，且該判決並非判例，對本案並無 

拘束力，自不得比附援引，一再訴願決定援用該判決而駁回原告之訴願、 
再訴願，其認事用法均有違誤。另由於農業機械化之普及，以往關於「未 

直接從事勞力耕作者」 、「農事設備不足者」而視爲不能自耕之相關規 

定 ，業經内政部七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七四台内地字第三二— 四七號函修 

正刪除。然被告不察，仍以勞力爲主時代之觀念限制原告之擴大經營，不 

符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旨意，訴願、再訴願決定以有 

勞力勝任田間工作與否界定自耕能力，或有無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限定自 

耕一詞，均不合時宜。

内政部七十四年一月十日台内地字第二八二八〇號函示：「自耕能力證明 

書白核發之日起至申請人向税捐機關申報土地增値税加蓋收件戳記之日 

止 ，在六個月内爲有效。」是自耕能力證明書係屬附終期之行政處分，其 

逾六月後即已失效，被告自無從對一已失效之行政處分爲撤銷。被告以台 

灣省政府地政處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台（八十五）内地字第八五七七九 

◦ 五號函爲撤銷原證明之依據，惟姑不論經奎該函並不存在，倘自其發布 

日期爲八十五年六月間而系爭自耕能力證明書核發日期爲八十年二月間乙 

節觀之，被告據以撤銷系爭證明書，已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相違。末 

奎 ，檢舉人何◦ ◦ 對於被告核發之證明書不發生權利損害，即無循訴訟程 

序爭訟之理，卻被嘉義縣政府不當受理，並予決定，顯有違誤。综上所 

陳 ，被告所爲之原處分，顯屬違法，一再訴願遞予維持，亦無可採，請判 

決撤銷再訴願、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按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應爲内政部）八十五年六月二 

十五日台（八十五）内地字第八五七七九〇五號函説明二：「••••所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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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農民，係指申請人所列現耕農地確係自耕者而言，如申請人已依照上開 

函規定其結爲現耕農民，鄉 （鎭 、市 、區）公所即應依其具結受理，惟受 

理後有他人檢舉其具結不實並經查明屬實者，應即駁回其申請或撤銷已核 

發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乃行政機關對行政處分撤銷權之保留規定。原告 

同時期，以收回承租人黃〇〇承租坐落新港鄉〇 〇 段 〇 〇 〇 段三四三號耕 

地 ，由被告於八十年二月間核發之「新鄉農字第一三六三號自耕能力證明 

書」 ，嗣經承租人黃〇〇陳情舉發，由被告撤銷該自耕能力證明書。原告 

不服，經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判字第二一六九號判決驳回原告之訴，並經 

八十五年度判字第五二三'一四三〇 '三一九三號判決驳回其再審之訴確 

定 。行政訴訟判決具有確定力、拘束力及執行力等效力，被告依利害關係 

人何〇〇之陳情舉發及有關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系爭自耕能力證明書，並 

無不當。原告關此之主張顯係因耕地租約期滿欲強行收回出租耕地之辯 

詞 ，委不足採。至原告主張於訴訟程序請求損害赔償，法與明文，洵屬無 

據 ，综上，原告之訴爲無理由，請判決駁回等語。

理 由

按 「申請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應予駁回： （一）公私法人。
( 二 ） 未滿十六歲或年逾七十歲之自然人。 （三 ）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 

者 。（四）在學之學生（夜間部學生不在此限）。」 「申請核發證明書之 

農 地 ，應符合左列規定：••••（三 ） 承受農她與申請人之現耕農她 

應••••」 r 本注意事項，於左列情事時，準用之：（一）出租人收回農地 

自耕。— 」分別爲内政部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台（七九）内地字第八 

〇〇三九九號函頒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五 

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八點所明定。本件原告所有前開二五八號耕地，前出 

租於何吳〇〇，租期屆滿後，原告以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擬收回自耕爲 

由，於八十年二月十三日以同小段一六八'三五一地號爲現耕農地，申請 

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經被告於八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核發新鄉農字第一三 

六六號自耕能力證明書。嗣訴外人何〇 〇 （何吳〇〇之子）向被告舉發原 

告無自耕能力，請求被告撤銷上開自耕能力證明書，爲被告所否准，乃訴 

經嘉義縣政府八六府秘字第一二四八四四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由被告 

另爲適法之處分。被告認原告申請當時具有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無自任 

耕作之能力，而撤銷該自耕能力證明書。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主張如事實攔所載。查是否其自耕能力，是否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應採實 

質審查，與申請人户籍資料職業攔記載無關，此參臺灣省政府八十年二月

515



句法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

五日八十府地三字第一五五〇六二號頒訂之「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審查 

表」規定即明。原告所有同小段三四三號耕地，亦出租予訴外人黃〇〇， 

原告於八十年二月十三日以同小段一六八'三五一號耕地爲現耕農地，申 

請自耕能力證明書，被告於八十年二月二十五日發給新鄉農字第一三六三 

號自耕能力證明書及系爭一三六六號自耕能力證明書。原告持該三一六三 

號白耕能力證明書申請收回自耕，經嘉義縣政府審核結果同意其收回，黃 

〇〇不服，訴經本院八十二年度判字第一〇一〇號判決，以原告是否有自 

任耕作之能力，尚有疑問，而撤銷原處分。嘉義縣政府依該判決意旨函請 

被告重新調查結果，原告自六十一年間加入醫師公會，任職醫師職務，至 

八十年一月三十一日自臺糖大林糖廠以分等限齡提前退休，一直從事醫療 

業務，未曾間斷，復於取得證明書後，於新陽醫院執業。原告將其所有坐 

落同小段一六八'三五一號農地之耕田'施肥'噴灑農藥等主要農耕工 

作 ，雇請訴外人吳〇〇代爲處理，農田灌溉、拔稗草則由原告配偶林陳〇 

〇處理，原告僅偶而巡視農田，且因任職大林糖廠醫師退休前中風，走路 

困難，並未實際從事耕作，此有新陽醫院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證明書， 

嘉義市衛生局八十三年八月三日八三市衛三字第〇六三八一號函，及吳〇 

〇訪談筆錄等影本附於該案卷可稽。本件一三六六號自耕能力證明書核發 

時間及所據以申請之現耕農地與前開一三六三號自耕能力證明書均相同， 

是原告於八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及取得自耕能力證明書後，均從事醫療 

業務。在八十年一月三十一日退休之後至取得自耕能力證明書前，雖無直 

接證據證明其仍從事醫療業務，惟其所主張之現耕農地之耕田、施肥、噴 

灑農藥等主要農耕工作，既係雇請訴外人吳〇〇代爲處理，農田灌溉、拔 

稗草則由原告配偶林陳〇〇處理，原告僅偶而巡視農田，且八十年一月三 

十一日退休前中風，走路困難，並未實際從事耕作，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 

其一家生活主要依靠農耕收入維持，自與土地法第六條「本法所稱自耕， 

係指自任耕作者而言，其爲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者，以自耕論」之 

規定不符，難認有自耕能力。參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明定：「耕地租約期滿時，如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 ，仍不得收回 

自耕，而所謂「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 ，乃指出租人本身之能力而言。該 

法條並無牴觸憲法第十五條規定，無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必要。至農 

業發展條例第四條規定之「自耕」或 「以自耕論」 ，雖較土地法第六條所 

定 「自耕」或 「以自耕論」略爲放寬範圍，該條例規範範圍與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不同。本件原告係爲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收回自耕，而申 

請核發自耕能力證明書，其是否具自耕能力，自應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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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自任耕作定之。原告之配偶縱實際從事農耕工作已久，具有自耕能 

力 ，亦不能轉認原告本人有自任耕作能力。現農業機械化，非以全部農事 

均自行勞力從事爲必要，將部分農事委由機械爲之，固無不可，但原告將 

主要農事雇請吳〇〇代爲，其餘除草等非機械農事亦交由其配偶處理，其 

本身未實際從事任何農事，自與所謂自任耕作有間。次查行政機關發現行 

政處分有錯誤時，尚非不得依職權撤銷之。内政部八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台 
(八十）内地字第九二一二四八號函謂：「已核發之自耕能力證明書，經 

有關機關證明申請人於申請當時確不符合内政部頒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 

請及核發注意事項之規定者，得由原核發機關撤銷之。」係釋示行政機關 

原有職權，自不限於該函發布後核發之自耕能力證明書始得撤銷。首揭注 

意事項固未明文規定，申請人未實際自任耕作者，應駁回其申請，惟該注 

意事項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人應有「現耕」農地，亦即原告申 

請時應實際自任耕作所列現耕農地，否則應駁回其申請。本件原告於核發 

時既無未自任耕作所列現耕農地，無自耕能力，本不應核發自耕能力證 

明 ，被告予以核發，顯屬錯誤，應予撤銷。原處分以原告於本件自耕能力 

證明書核發時，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醫師） ，據以撤銷，其理由雖有未 

洽 ，然原核發之自耕能力證明書既應撤銷，其結果相同，原處分仍應予維 

持 。内政部（被告誤爲台灣省政府地政處）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台（八 

十五）内地字第八五七七九〇五號函謂： r……所稱現耕農民，係指申請 

人所列現耕農地確係自耕者而言，如申請人已依照上開函規定具結爲現耕 

農民，鄉 （鎭 、市 、區）公所即應依其具結受理，惟受理後有他人檢舉其 

具結不實並經查明屬實者，應即駁回其申請或撤銷已核發之自耕能力證明 

書 。」該函雖係針對系爭自耕能力證明核發後修正之注意事項爲函釋，本 

件未能直接適用，但由其函釋内容，亦可知申請人是否現耕者（本件核發 

時 ，申請人亦須有現耕農地） ，係以事實上有無耕作爲準，事後發現原附 

資料與事實不符，仍應予撤銷。原告既非自任耕作，無自耕能力，竟申請 

核發自耕能力證明，自無可保護之信賴利益。又内政部七十四年一月十日 

台内地字第二八二八〇號函示：「自耕能力證明書自核發之日起至申請人 

向税捐機關申報土地增値税加蓋收件戳記之日止，在六個月内爲有效。」 

係指持自耕能力證明書辦理移轉、收回農地自耕等，應於該自耕能力證明 

書有效期間爲之。本件原告前持系爭自耕能力證明書，申請收回自耕，該 

自耕能力證明書使用後之效力仍繼續存在，自有撤銷之必要。又内政部爲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主管機關，該條例有關自耕能力事項之核定，自係 

其職務範圍，該條例對於自耕能力證明書核發程序未爲規定，該部本於職

五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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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

權 ，根據該條例及相關法律關於自耕能力之規定，訂定前開注意事項，供 

下級機關核發自耕能力證明之用，該注意事項既未對人民之權利爲限制， 

或加重人民之義務，即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涉，上開注意事項尚無牴觸憲法 
第二十二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第六條、第七條規定。至於 

檢舉人何〇〇對於被告核發之證明書有無爲救濟之權，係本件原處分前之 
訴願程序是否妥適問題，前訴願既准予受理，並將前一處分撤銷，本件係 

被告重爲之另一處分，何〇〇可否提起訴願，與本件處分無關。所引本院 

六十九年度判字第五三九號判決，未經選爲判例，本件自不受拘束。原告 

執此指摘原處分違法不當，核無可採。综上，原告起訴論旨均難認爲有理 

由，應予駁回，其併請求損害赔償，亦乏依據，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爲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二條、行政 

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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